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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县人事局、建委，各部委办局（集团公司）、人民团体

、大专院校、驻津单位人事（职称）部门： 现将《天津市二

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 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天津市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实

施办法 第一条 为做好本市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工作，根

据人事部、建设部《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和《建

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市人事局、市建设管理委员会共同负责二级建

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工作。考试标准按全国统一考试大纲执行

。 市人事局负责考务工作，会同市建设管理委员会对考试进

行指导、监督和检查，并确定合格标准。考务工作的具体组

织实施由市人才考评中心负责。 市建设管理委员会负责组织

实施或者授权专门机构组织实施考前培训等工作。考前培训

工作坚持考试与培训分开、应考人员自愿参加培训的原则。

凡参与考试工作的人员，不得参加考试和与考试有关的培训

工作。 第三条 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原则上在每年的第一

季度进行。 第四条 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设《建设工程施

工管理》、《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和《专业工程管理

与实务》3个科目。《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科目分为：房屋

建筑、公路、水利水电、电力、矿山、冶炼、石油化工、市

政公用、机电安装和装饰装修10个专业类别，考生在报名时

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选择其中一个科目。 第五条 二级建造师



执业资格考试分3个半天，以纸笔作答方式进行。《建设工程

法规及相关知识》科目的考试时间为2小时，《建设工程施工

管理》和《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科目的考试时间均为3小时

。 第六条 凡遵纪守法并具备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中等专科以

上学历并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满2年的，可以报名

参加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 第七条 符合二级建造师执业

资格考试报名条件，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免试相应

科目： （一）取得《建筑业企业二级项目经理资质证书》，

受聘担任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从

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满15年，免试《建设工程施工管理》科

目，只参加《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和《专业工程管理

与实务》科目的考试。 （二）取得《建筑业企业一级项目经

理资质证书》，受聘担任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中级及以上专

业技术职务，或从事建设项目施工管理工作满15年，免试《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和《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科目，

只参加《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科目的考试。 第八条 工程类

或工程经济类专业的确认标准，参照《关于转发人事部、建

设部〈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和〈建造师执业资格

考核认定办法〉的通知》中的专业对照表执行。 第九条 已经

取得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的，可以根据实际工作需要，

选择《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科目的相应专业，报名参加考

试。考试合格后核发相应专业合格证明，作为注册时增加执

业专业类别的依据。 第十条 考试成绩实行2年为一个周期的

滚动管理办法，参加全部3个科目考试的人员应当在连续的两

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免试部分科目的人员应当在一

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应试科目。 第十一条 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



考试合格者，由市人事局、市建设管理委员会颁发《中华人

民共和国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该证书在本市范围内

有效。 第十二条 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培训及有关项目

的收费标准，经市价格行政部门批准后执行。 第十三条 考务

管理工作应当严格执行考试工作的有关规章和制度，遵守保

密制度，切实做好试卷的命制、印刷、发送和保管过程中的

保密工作，严防泄密。 第十四条 加强对考试工作的组织管理

，认真执行考试回避制度，严肃考试工作纪律和考场纪律。

对弄虚作假等违反考试工作规定的，应当依法处理，并追究

当事人和有关领导人员的责任。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人事局

、市建设管理委员会按职责分工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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